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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通过手机短信平台宣传地名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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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扎实推进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

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各地民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省政府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部署要求，把地名普查

作为区划地名工作的重中之重，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强化措

施，积极推进，确保了全省地名普查工作起好步、开好头。 一

是建立领导和工作机构。17 市、137 县（市、区）全部成立由

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地名普查（补查）领导小组，并在民政

部门建立普查办公室，16 个独立开展普查的高新区、开发区也

建立了相应工作机构，全省各级普查办共配备工作人员1658人;

各级成立地名普查专家委员会 64 个。二是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省普查办审核批复 11 个市地名普查实施方案，3个市向省普查

办备案了补查实施方案；94 个县（市、区）向市普查办报批、

备案了普查（补查）实施方案；15 个市和 63 个县（市、区）政

府召开了地名普查动员部署会议；省普查办印发的《普查工作

制度》上墙率达 99%，市、县自行制定规章制度 91 个；13 个市

举办普查培训班，培训 7801 人；济宁、莱芜等市编制了普查目

录和开展预填《地名普查登记表》工作。三是积极争取经费保

障。各市争取立项经费 4173.2 万元，其中聊城市 954.3 万元、

济南市 558.9 万元、济宁市 530 万元；各市、县（市、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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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新购置一批高端 PC 机、笔记本电脑、扫描仪、照相机、摄

像机、高精度 GPS 等普查专用设备。四是广泛开展宣传工作。

45 市、县（市、区）建立地名普查专题网站；10 个市建立《工

作简报》制度，编发简报 65 期；各地制作悬挂标语横幅 1396

个，印制宣传封（页）14076 份，地名标牌设置宣传口号 645

个，电子显示屏播放 2023 次，电视、报刊等媒体报道 217 次，

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有关知识，为开

展地名普查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从第一季度工作调度情况看，全省地名普查工作总体开局

良好，但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一是个别地方重视不够，工作

进展迟缓，个别市、县还没有报批实施方案、召开工作会议，

部分地区没有进行业务培训，大部分市、县没有开展编制地名

普查目录和预填《地名调查登记表》工作。二是少数市、县年

度工作经费和人员保障不到位。有的市列入财政专项经费较少，

少数县（市、区）没有经费立项；个别市、县普查办人员配备

少，特别是没有调整充实地名、计算机方面的技术骨干，影响

了地名普查的开展。三是有的市、县宣传工作不广泛，没有建

立专题网站和工作简报制度，缺乏多种形式的宣传，上报信息

不及时。

各地要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对照先进找差距，严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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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家和省《实施方案》及《实施细则》规定要求，进一步强

化措施，落实责任，扎实推进地名普查工作，高标准、高质量

地按时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山东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进行调整

根据山东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部分人员变动情

况和工作需要,经省政府领导同意,3 月 24 日省地名普查领导小

组印发《关于调整山东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

员的通知》。调整后，季缃绮副省长任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李

娥、省民政厅厅长陈先运、省民政厅副厅长冯建国、省军区副

参谋长王德礼任副组长；冯建国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当代社会》开辟“地名普查之窗”专栏

为推进我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的开展，进一步营造

良好氛围，广泛宣传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重大意义、方针政

策和相关知识，总结宣传各地地名普查的好做法、好经验，探

讨研究地名文化、地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理论等，自从 2014 年

4 月起，省地名普查办于省民政厅《当代社会》杂志开设了“地

名普查之窗”专栏。下一步，“地名普查之窗”专栏将成为为广

大读者了解地名普查相关信息、展示优秀成果、宣传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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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平台。为做好稿件征集工作，3月 13 日省地名普查办下

发通知,请各地广泛宣传，踊跃投稿。

省普查办印发《关于规范做好地名
普查过程中购买服务工作的通知》

为确保规范、节俭、安全、高效开展山东省第二次全国地

名普查工作，圆满完成地名普查任务目标，根据国家法规政策

及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有关要求，省地名普查

办制定印发《关于规范做好地名普查过程中购买服务工作的通

知》（鲁地名普查办发〔2015〕2 号）。

通知要求各地在地名普查过程中，严格遵守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工作基本政策规定，按照明确的购买服务内容依法

规范开展购买服务工作。通知还对购买服务的主体、承接主体、

数据成果所有权和其他相关事项提出明确要求。

淄博市举办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业务培训班

3月 18日－19日，淄博市地名普查办举办市第二次全国

地名普查业务培训班。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地名普查

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国舟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及区县两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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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普查机构及成员单位和全市各镇、办民政办主任共 180多人

参加培训。

滨州市召开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实施阶段现场培训会

3 月 19 日，滨州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实施阶段现场培训

会在无棣召开，市、县（市、区）地名普（补）查办工作人员

参加会议。会议重点介绍了无棣县的经验和教训，认真解答了

各地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同时还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任

务，并要求各普查单位不等不靠，积极主动，敢为人先，高效

实施地名调查工作。

泰安市举办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专题培训班

3 月 20 日，泰安市民政局举办全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专

题培训班，对各县市区民政局，市高新区、泰山景区社会事业

局分工局长、地名办工作人员和部分乡（镇、街道办事处）地

名普查人员进行了理论及业务培训。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副调

研员庄茂军，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调研员付振民出席培训班

开班仪式，东营市民政局王作山主任为学员授课、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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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通过手机短信平台宣传地名普查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开展以来，泰安市民政局强化措施，

创新渠道，广泛宣传，为开展地名普查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和舆

论氛围。为了加大普查工作宣传力度，尽快把国务院、省普查

工作部署和地名普查的重大意义传达到群众当中，泰安市通过

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渠道发布信息 20余条，多次通过中国移

动等移动通讯平台发布地名普查公益信息，普及人群 400余万

人次。同时，市民政局把地名普查宣传纳入对各县市区年度工

作任务考核体系。要求各县市区按照国家、省和市相关要求，

大力宣传、广泛发动，确保宣传工作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报：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国务院第二次全国

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市第二次全国地名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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